
附件

泉港区肖厝港后区东侧片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
（公示稿）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政府
一、编制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四十五条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规定，商业、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及工业用地须先行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依法实施土地征收。

“十四五”时期，泉港区为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经济绿色转型，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严格产业准入标准，强化环评约束，引进培育一批绿色、低碳、环保的新产业、新业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本项目位于泉港区南埔镇，方案的建设有利于泉港“一屏一心两带，一城一区两点”的国土空间格局的落实，以产业绿色化为重点，促进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利于推动建材行业企业节能和技术改造提升，向绿色化转变。为保障项目建设顺利开展，推动绿色循环低碳高质量发展，泉港区组织编制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涉及泉港区南埔镇沙格村，共1个镇1个村和1个国有单位，涉及福建泉港石化工业园区（省级）。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6.5093公顷。

三、必要性分析

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材行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形象。

四、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6.5093公顷，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工业用地面积3.7998公顷，为工业生产活动提供场所；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2.7095公顷，实现便捷通行、完善道路体系的功能。

公益性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合计2.7095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1.63%，符合自然资规〔2023〕7号文规定。

五、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和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和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泉港区人民政府承诺方案获批后，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六、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区占用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等，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

七、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3年（批复后第一年至批复后第三年）。

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本方案涉及征地补偿与房屋征收标准依据当地标准实施征地补偿。泉港区人民政府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前告知、现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九、效益评估

土地利用效益

成片开发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有着积极意义。本方案通过引导产业园区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原则，提高产业发展集聚度和土地投入产出率。

经济效益

本方案的实施有利于推动当地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建材行业是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多个产业的重要配套产业，其发展能够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社会效益

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均收入；有利于完善片区道路系统，加强区域间的联系，提高出行效率和便利性，提升片区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有效补足公共服务短板。

生态效益

片区执行严格的环保制度，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对区域环境无不良影响，维护公共利益。

十、结论

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附图1：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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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公益性用地分布图



